漁船兼營珊瑚漁業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六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 0981320272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九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字第 0991321712 號令修正第7條至第9條、第18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漁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五十四條第五款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兼營珊瑚漁業漁船（以下簡稱珊瑚漁船），指下列各款漁船之一者：

一、本辦法施行前領有兼營珊瑚漁業執照之漁船。

二、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認定具有珊瑚採捕設備，且經中央主管機關列冊有案，並依本辦法申請許可兼營珊瑚漁業之漁船。
第三條    珊瑚漁船採捕之珊瑚以寶石珊瑚為限。
第四條    珊瑚漁船應裝設船位回報器。
第五條    第二條第二款之珊瑚漁船船數以九十六艘為限，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起逐年遞減，各年度之許可上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公告。
第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認定具有珊瑚採捕設備，且經中央主管機關列冊有案之漁船，其漁業人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兼營珊瑚漁業：

一、有效期限內之特定漁業執照。

二、船上現有珊瑚漁具配置照片及作業方式之文件。

三、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測試主動回報船位合格之證明文件。

四、加入已立案珊瑚漁業團體之證明文件。

第二條第一款所定漁船於本辦法施行後繼續從事兼營珊瑚漁業者，其漁業人應補送前項第三款所定證明文件。

第一項許可期間以一年為限。每年度之申請期間，除中華民國九十七年應依兼營珊瑚漁業漁船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辦理外，九十八年起由中央主管機關另行公告。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第一項之申請，經實地審查該漁船所配置之漁具設備及作業能力足以兼營珊瑚漁業且未有第八條各款情事者，依各該年度核准兼營之船數上限核發許可文件，並由該管主管機關加註於漁業執照。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許可時，應以取得前一年度兼營珊瑚漁業許可之漁船優先；尚有餘額者，由其餘依前條規定提出申請，且符合前項規定之漁船抽籤決定之。
第八條    漁業人或漁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為第二條第二款所定珊瑚漁船：

一、有本法第七條之一第四款至第七款情事之一。

二、有第十七條各款廢止珊瑚漁業兼營許可情形之一。

三、曾受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規定處分。

四、未取得前一年度兼營珊瑚漁業之許可。但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二十日以前申請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珊瑚漁船應於附件所列A、B、C、D及E五處作業海域從事兼營珊瑚漁業。

前項所定作業海域，中央主管機關有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四款規定公告其限制或禁止時，從其公告。

珊瑚漁船轉換作業海域時，應先通報蘇澳或澎湖區漁

會漁業通訊電台，並直接前往不得中途停留。
第十條    珊瑚漁船於許可期間之出海作業日數，不得超過二百二十日；其捕獲量以二百公斤為限。

前項所稱捕獲量，指起網之捕獲量。
第十一條   珊瑚漁船限由宜蘭縣南方澳漁港或澎湖縣馬公第三漁港進出。

珊瑚漁船出港前，應向當地區漁會通報作業海域並啟動船位回報器，經海岸巡防機關向當地區漁會漁業通訊電台所設岸上接收中心（以下簡稱岸上接收中心）查詢並獲確認其船位回報器在開啟及正常運作狀態。

珊瑚漁船出海後，應每小時向岸上接收中心回報船位，岸上接收中心無法收到船位回報資料時，應即通報中央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應限期令該漁船返港修復，未完成修復前不得出港作業。

珊瑚漁船船位回報器回報船位所需通訊費用，由漁業人負擔。
第十二條   珊瑚漁船出海作業時，應填寫漁撈日誌，其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應於作業結束漁船進港日起三日內，將當航次漁撈日誌送交當地區漁會，由該漁會於一個月內送交當地縣政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

珊瑚漁船進港時，應停泊指定卸貨區，由中央主管機關指派人員會同當地區漁會清點捕獲之珊瑚種類及數量，並核對漁撈日誌，未完成核對前不得卸貨。

珊瑚漁船之漁業人及漁業從業人應配合中央主管機關委請之專家調查捕獲之珊瑚種類、株徑大小及其他事項。
第十三條   珊瑚漁船採獲珊瑚之交易，應於蘇澳區漁會以拍賣、議價、標價或投標方式公開為之。

蘇澳區漁會應按月將珊瑚漁獲公開交易資料彙送宜蘭縣政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

單艘珊瑚漁船所捕獲之珊瑚，其年出口總量以一百二

十公斤為限；其年出口總量包括成品、半成品及原料。

依第一項規定交易之珊瑚出口前，得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珊瑚來源證明文件。
第十四條   珊瑚漁船應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指派之觀察員隨船觀察作業，並與漁業巡護船或海巡艦艇保持通訊聯絡及接受登船檢查。
配合觀察員隨船觀察作業，珊瑚漁船之漁業人應辦理
事項如下：
一、依中央主管機關通知之時間及地點，接載及送返觀察員。

二、提供觀察員相當於幹部船員之生活照顧、醫療與待遇。
三、其他應指示珊瑚漁船船長及船員遵行之事項。
配合觀察員隨船觀察作業，珊瑚漁船之船長及船員應遵行事項如下：
一、於觀察員登船時，船長應向觀察員說明漁船之作息方式、安全維護及漁船設施，並將觀察員上船執行任務之事實，通報全船人員知悉。
二、每日應提供漁撈日誌供觀察員查核。
三、提供並協助觀察員獨立使用衛星電話、單邊帶無線電話（ＳＳＢ）等通訊設備。
四、不得妨礙觀察員紀錄漁船航行儀器相關資訊。
五、協助觀察員蒐集研究之珊瑚樣本。
六、提供觀察員在作業漁船上生活與執行任務所需之空間、設備及資料，並於觀察員執行任務時，為必要及充分之協助。
七、為觀察任務需要，不得拒絕或妨礙觀察員就觀察任務有關事項所為詢問及作成紀錄。
八、簽署觀察員執行任務所得之資料或所作之紀錄，如對紀錄內容有不同意見時，得附記其意見。
九、漁船船長應確保觀察員安全，漁船遇有緊急危難時，應予特別照護及給予避難協助。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委託機關（構）、學校研發珊瑚漁業改進作業漁法，並得依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公告之。

珊瑚漁船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改進作業漁法及所定期限調整作業漁法。
第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珊瑚漁船之漁業人應拆除珊瑚採捕設備：

一、未取得當年度兼營許可。

二、為珊瑚資源保育目的，中央主管機關不再核發兼營許可。
第十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珊瑚漁業兼營許可：

一、珊瑚漁船原漁業人變更。

二、珊瑚漁船滅失。
第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珊瑚漁業兼營許可，並依本法第十條規定撤銷漁業人漁業證照及漁業從業人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

一、未在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作業海域作業。

二、未依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於指定期限內返港。

三、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填報漁撈日誌。

四、未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完成捕獲種類及數量核對前即逕行卸貨。

五、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方式交易捕獲之珊瑚。

六、規避、妨礙或拒絕公務船舶登船檢查或中央主管機關指派之檢查員執行公務。

第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珊瑚漁業兼營許可，並依本法第十條規定收回漁業人漁業證照及漁業從業人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一年以下之處分：

一、出海作業日數或捕獲量超過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二、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指定港口進出。

三、未依第十一條第二項於出港時通報作業海域或啟動船位回報器。

四、未在通報作業海域作業。

五、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期限繳交漁撈日誌。

六、漁撈日誌填報不實。

七、未於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卸貨區卸貨。

八、未依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配合專家調查捕獲之珊瑚。

九、規避、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指派之觀察員隨船觀察作業及接運觀察員往返執行公務。
十、未於第十五條第二項所定期限內調整其作業漁法。
第二十條    未經許可兼營珊瑚漁業者，依本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及第六十八條規定，撤銷漁業人漁業證照及漁業從業人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並得沒入珊瑚漁具及船上所有珊瑚漁獲物。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施行前，依兼營珊瑚漁業漁船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規定取得兼營許可者，得於許可期間內繼續兼營珊瑚漁業，並應遵守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